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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沂市人民政府
关于调整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标准的通知

临政字〔2019〕9号

各县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，临沂高新技术产

业开发区管委会，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，临沂临港经济开

发区管委会，临沂商城管委会，临沂蒙山旅游度假区管委会，临

沂综合保税区管委会，各县级事业单位，各高等院校：

为全面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，切实减轻企业税收负

担，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

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标准的通知》（鲁政字〔2018〕309号）等

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标准调整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对全市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标准进行调整，调整后的税

额标准为：市区一级土地 11.2 元/平方米，市区二级土地 9.6 元/

平方米；县城市规划区土地6.4 元/平方米，建制镇和工矿区土地

4元/平方米。具体税额标准按照《临沂市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表》

执行。

二、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、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范围内

的全部土地执行市区一级土地税额标准，临沂临港经济开发区规

划范围内的全部土地执行县城市规划区土地税额标准，临沂蒙山

旅游度假区规划范围内的全部土地执行建制镇土地税额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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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以上税额标准自2019年 1月 1日起执行。

附件：临沂市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表

临沂市人民政府

2019年 1月 15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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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临沂市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表

单位：元／平方米

县 区 一级土地 二级土地 建制镇 工矿区

市 区 11.2 9.6

郯城县 6.4 4 4

兰陵县 6.4 4 4

沂水县 6.4 4 4

沂南县 6.4 4 4

平邑县 6.4 4 4

费 县 6.4 4

蒙阴县 6.4 4 4

莒南县 6.4 4 4

临沭县 6.4 4

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，

市检察院市检察院，临沂军分区。各人民团体。

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1月 16 日印发


